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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调整公司经营范围、申请办理一照多址暨 

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修订原有条款  □新增条款  □删除条款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具体

内容如下： 

1、全文“财务总监”变更为：“财务负责人”，该类修订条款将不进行逐条

列示。 

2、公司注册地址增加“一照多址”。 

3、经营范围变更。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名称：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英文名称：HKY  TECHNOLOGY  CO.,LTD 

公司住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业

大街 10 号 

第三条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名称：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英文名称：HKY  TECHNOLOGY  CO.,LTD 

公司住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业

大街 10 号（一照多址） 

第六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第六条 董事长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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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

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

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

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

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务的董事，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法

定代表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

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

表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

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一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仪器仪表及环境检测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转让、培训；销售仪器仪

表、环境检测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办公用品、电子元器件、水处

理设备、环保设备；仪器仪表、环境检

测设备维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环保项目设计、设备安装及调试；生产

自动化成套控制装置系统；土壤修复；

水污染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施工总承

包；专业承包；环保设备技术开发；生

产仪器仪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一般项目：仪器仪表制造；智能

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

表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实验分析

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玻璃仪器制造；玻璃仪器销售；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水

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

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生

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生活垃圾处理装

备销售；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制造；土

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系统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

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环

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生态环境监

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生态环境监测

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污染治理；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环保咨询服

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境保

护监测；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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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

售；固体废弃物检测仪器仪表制造；固

体废弃物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电子测量

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大气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软件开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污泥处理装备

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子专用设

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第七十三条 股东会应有会议记录，由

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

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

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

第七十三条 股东会应有会议记录，由

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

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

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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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

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

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

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

其他内容。 

 

的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

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

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

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如有）及计票人、监票人

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

其他内容。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是 □否  

变更前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业大街 10 号 

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业大街 10 号（一照多址）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修订原因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实施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的工作部署及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变更经营范围，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申请一照多

址。 

 

三、备查文件 

《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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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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